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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使用台山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标志及
有关用品的通知

各团组织、文明单位、义工组织：
台山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（以下简称“市义工联”）自2008年5月成立以来，我市义工（志愿）服务活动广泛开展，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。为进一步推动我市义工组织建设，规范全市义工（志愿）服务工作和义工活动的开展，充分展示市义工联“传递爱心、传播文明”的宗旨，团市委、市文明办、市义工联要求全市各团组织、文明单位、义工组织在开展义工（志愿）服务行动中统一使用义工标识，并就规范使用“台山义工”标志、注册服务证、义工服、义工帽、牌匾和旗帜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一、规范使用“台山义工”标志

“台山义工”标志是由“中国青年志愿者”心型标志和“M”象形字母构成，配以“台山义工”和“TAISHAN VOLUNTEER”字样。

（一）使用范围

标识主要用于市义工联及下属各分会、各服务总队和服务队开展义工（志愿）服务和各类宣传活动。具体包括市义工联及下属各分会牌匾、服务总队和服务队的旗帜、服务阵地（服务站、服务基地）牌匾、胸章、奖牌、办公用品、文件资料、服饰以及纪念品等。

（二）使用要求

1、“台山义工”标志只限市义工联及下属组织使用。各级义工组织的合作单位使用“台山义工”标志须经上一级义工组织授权并到市义工联登记备案。

2、市义工联各分会（服务总队、服务站）及下属义工组织要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，按照规定的范围使用标识。

3、“台山义工”标志不得用于任何商业活动。

4、使用“台山义工”标志，要把标识摆放在显著位置，字体大小和颜色要协调、美观、大方。

二、规范使用《台山义工注册服务证》

在全市义工中推广使用《台山义工注册服务证》是加强对义工管理的重要形式。全市各级义工组织要按照《台山义工注册服务证》的使用要求，如实填写各种资料和活动记录，同时完善各类台帐资料的整理。义工参与服务活动后，由服务对象或组织者提供服务时间、服务内容等证明，注册机构及其下属义工组织予以认定。

1、注册证由市义工联统一制发和管理。

2、注册证只作为志愿服务、培训、嘉奖记录之用，不作其他用途使用。

3、注册证由义工本人使用，应妥善保管，不得转借、冒用或不当使用。

4、对因违反章程被劝退或开除的义工，其所在的注册机构应收回注册证。

5、义工变更服务队、服务项目或服务组织时，注册证继续使用。

6、注册证如损坏、损失或写满，义工可申请补发、续发。

7、填写注册证应注意：如实填写服务记录；服务时数是指实际服务的时间（不含往返途中时间），每项服务记录要有服务对象或组织者签署姓名方为有效。

三、规范使用“台山义工服”和“台山义工帽”
“台山义工服”是正面印有“台山义工”标志、背面印有“传递爱心、传播文明”的字样的橙色马甲。“台山义工帽” 正面印有“台山义工”标志的红色帽子。
1、“义工服”和“义工帽”是我市义工开展志愿服务时统一穿着的服饰。

2、“义工服”和“义工帽”由市义工联统一制作。
3、“义工服”和“义工帽”由市义工联按规定下发给下属义工组织管理并使用，未经市义工联同意，不得外借。

4、“义工服”和“义工帽”不得用于任何商业活动。

5、市义工联各下属义工组织要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，按照规定的范围使用“义工服”和“义工帽”。安排专人管理，注意保持整洁。
    四、统一悬挂义工服务站（点）牌匾

为使各镇（街、场）义工组织和有条件的村（居）委会义工组织固定化，展示义工形象，要求在义工组织办公场所醒目位置统一悬挂牌匾。牌匾要按标准统一制作。

（一）市义工联下属一级分会牌匾制作要求

1、材料：钛金底；

2、匾中央为“台山义工”彩色标志；
3、字体：在标志下方，统一采用“台山市义工联××分会”字样，中宋，黑色，横行排列；

4、匾尺寸：700毫米×500毫米。
（二）服务站（点）牌匾制作要求

1、材料：钛金底；

2、匾中央为“台山义工”彩色标志；

3、字体：在标志下方，统一采用“台山市义工联××服务站（点）”字样，中宋，红色，双横行排列；

4、匾尺寸：600毫米×400毫米。

    五、统一使用义工服务（总）队队旗

各级义工组织要按照规定统一制作义工（志愿）服务（总）队队旗，在重大活动时使用。不得使用破损、污损、褪色或不符合制作规格的义工（志愿）服务（总）队队旗。规格要求如下：
    1、尺寸：义工服务总队队旗尺寸：长1.92m×1.28m，分队队旗尺寸：长1.44m×宽0.96m。

2、颜色：橙色

3、旗帜中央为“台山义工”彩色标志；

4、字体：统一采用“台山义工联××义工（志愿）服务（总）队”字样，字体为华文中宋，颜色为红色。

    六、有关要求

各义工组织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规范使用“台山义工”标志、注册服务证、义工服、义工帽、牌匾和旗帜。并以此为契机，加大对“台山义工”的宣传力度，在广大群众中传播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者精神，向社会展示义工的整体形象，进一步推动义工行动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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